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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26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已于2016年1月

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于2016年2月16日13:00时在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

号16层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

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

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15日下午15：00至2016年2月16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五名，代表公司股份87,174,500

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534,291,100股的16.315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0名，代表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

现有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五人，代表股份87,174,500股，占

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16.3159%；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0名，代表

股份0股，占公司现有股份总数的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1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0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7,1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0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耀黎律师、梁爽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大成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六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瑞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I

类份额

开展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有关基金赎回

费率调整的规定，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销售机构协商一

致，决定对易方达瑞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I类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请赎回的投

资者进行赎回费率优惠。 具体安排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1443 易方达瑞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I类份额

二、优惠时间

自2016年2月17日至2016年6月30日，若有变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费率优惠情况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申请赎回本基金，赎回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持有时间（天） 原赎回费率 优惠后赎回费率

0-6 1.5% 1.5%

7-29 0.75% 0.75%

30-89 0.5% 0.375%

90-179 0.5% 0.25%

180-364 0.05% 0.0125%

365及以上 0 0

优惠后的上述赎回费用将100%归入基金资产，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四、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网址：www.efunds.

com.cn。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6年2月

16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除外）持有的“浦发银行（代码：600000）”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

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efunds.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之聚盈

A

份额折算和确认结果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于2016年1月28日发布了《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聚盈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之聚盈A份额折

算方案的公告》。 2016年2月5日为聚盈A份额赎回开放日，2月15日为聚盈A份额折算基

准日及申购开放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聚盈A份额折算结果

2016年2月15日折算前聚盈A份额净值为1.011835616元，据此计算的聚盈A的折算

比例为1.011835616，折算后，聚盈A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0元。 折算前，聚盈A份额总额

为486,735,411.02份，折算后，聚盈A份额总额为492,496,214.50份。 聚盈A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计算的

结果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其原持有的聚盈A份额的折算

结果。

二、本次聚盈A确认结果

本次确认成功的聚盈A赎回和转换转出总份额为379,218,854.37份。 本次确认成功

的聚盈A申购和转换转入总份额为229,721,122.29份。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16年2月15日对本次聚盈A的赎回和转换转出进行了确认，于

2016年2月16日对本次聚盈A的申购和转换转入进行了确认， 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

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投资者可于T+2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赎回及转换的

确认情况。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理人自2016年2月5日起2个工作日内通过相

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http://www.efunds.com.cn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881808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邮箱:service@efunds.com.cn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了解投资基金产品的业务规则和风险收益特征（可从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查阅:http://www.efunds.com.cn），从而选择合适的产品。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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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05,827,55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02月22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5年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9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

2015年2月16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国投安信本次向原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14名股东总计发行的2,937,614,27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股份

总数由429,082,940股变更为3,366,697,219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其中，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北京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益辉咨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中国证券

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杭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八达集团有限公司、中合联投资有限公司、河南兴业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德昌和

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金国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天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更名前原系海南

天雨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瑞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12个月。

2015年3月2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公司本次向7名特定对象总计发行327,

454,49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股份总数由3,366,697,219股变更为

3,694,151,713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宝盈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银瑞金资产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7名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12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涉及的主要承诺包括：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杭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八达集团有限公司、中合联投资有限公司、河南兴业担保有限公

司、北京德昌和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金国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天雨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瑞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国投安信股份，自股份持有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国投安信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次重组结束后，承诺人基于本次认购

而享有的国投安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核查意

见出具日，国投安信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承诺。国投安信本次1,205,827,555股限售股上

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份均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发行的股份。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05,827,55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2月22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

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760,307,066 20.58% 760,307,066 0

2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

公司

217,578,294 5.89% 217,578,294 0

3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有

限公司

61,462,795 1.66% 61,462,795 0

4

上海杭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61,462,795 1.66% 61,462,795 0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八达

集团有限公司

33,711,460 0.91% 33,711,460 0

6 中合联投资有限公司 17,209,582 0.47% 17,209,582 0

7

河南兴业担保有限公

司

12,292,558 0.33% 12,292,558 0

8

北京德昌和益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12,292,558 0.33% 12,292,558 0

9

北京中金国科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71,610 0.30% 11,071,610 0

10

西藏天雨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9,834,047 0.27% 9,834,047 0

11

中瑞国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8,604,790 0.23% 8,604,790 0

合计 1,205,827,555 32.64% 1,205,827,555 0

七、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股份 429,082,940 1,205,827,555 1,634,910,495

－人民币普通A股 429,082,940 1,205,827,555 1,634,910,4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265,068,773 -1,205,827,555 2,059,241,218

－国有法人持股 2,743,383,545 -1,039,348,155 1,704,035,390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521,685,228 -166,479,400 355,205,828

股份总数 3,694,151,713 0 3,694,151,713

八、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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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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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华星

LTPS

项目建设情况的进展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4年4月28日发布了《关于华星光电与湖

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第6代LTPS（OXIDE）LCD/AMOLED面板生产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光电”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北科投” ）通过设立合资公司———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星” ），

在武汉市共同投资建设第6代LTPS（OXIDE）LCD/AMOLED面板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t3项目” ），项目

投资总额160亿元。

t3项目是国内首条采用LTPS（低温多晶硅）技术的六代线，主要产品为中小尺寸智能终端显示面板，相

比传统的非晶硅液晶显示面板，低温多晶硅可以大大提高电子迁移率，显示器的清晰度更高、亮度更高、稳定

性更强、产品重量更轻、厚度更薄，工作寿命更长，耗能更少。 该项目一旦投产将打破国外在高端小尺寸显示

屏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对于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t3项目主体厂房工程于2014年9月16日开始打桩，2015年6月29日完成主体厂房封顶，2015年9月28日第

一阶段首台主生产设备顺利搬入，5吋和6吋产品的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于2015年12月获得国开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10亿元投资。 2016年2月10日，新一代低温多晶硅高端小尺寸显示屏点亮仪式在武汉华星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大楼举行， 标志着国内首条第6代LTPS� LCD显示面板生产线开始试生产。 项目预计在

2016年第三季度第二阶段设备机台搬入，于2017年1月开始大规模量产。

LTPS面板属较高端的面板，进军这一领域，有利于华星光电在液晶面板领域的全面发展，提升华星光电

在整个电子行业的影响力，有助于该项目迅速打开市场，提升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旗下TCL通讯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2618.HK）目前智能手机在全球市场的出货量较为领先，平板电脑销量增长十分迅速，该项目有望通

过发挥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和华星光电的技术和生产优势，进一步提升本公司液晶显示上下游产业垂

直一体化协同能力。

该项目对于公司业绩短期内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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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3741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报送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其审核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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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转让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泰豪智能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转让其

所持有的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

年12月17日发布的 《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112）、2015年12月30日发布的《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山

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116）和2016

年1月28日发布的《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山西锦泰节能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13）。

截至目前，该事项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款及相关债务款项已全部收回。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7日


